
 

罗山县林草湿荒普查找回耕地专项行动项目成果 

验收检查意见 
 

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坚持良田粮用大原则，良田好土要优

先保粮食果树苗木尽量上山上坡”的指示精神，尽最大努力积极找回

耕地，根据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《关于开展全国森林草原

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的通知》(自然资发〔2024〕78 号)、河南省自

然资源厅、河南省林业局《关于开展全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

作的通知》（豫自然资发〔2024〕27 号）、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《关于利用林草湿荒普查地类对接契机通过整治开展找回耕地行动

的报告》(信自然资〔2024〕155 号)文件要求，罗山县按期完成罗山

县林草湿荒普查找回耕地专项行动工作全部成果。依据信自然资

〔2024〕155 号文件等有关规定，受罗山县自然资源局委托，组织有

关专家，于 2025 年 10 月 21 日对罗山县林草湿荒普查找回耕地专项

行动工作形成的数据库成果、文字成果、表格成果进行了检查验收，

具体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林草湿荒普查情况 

1、林草湿荒普查结果 

罗山县林草湿荒普查对象主要是 2024 年 8 月初，国家下发罗山

县林草湿荒漠化普查不一致图斑。 

国家下发罗山县林草湿荒漠化普查不一致图斑共计 26117 块，合

121426.36 亩。1）变更调查结果为非林地，林业调查结果为林地的

4094 块（面积 13113.80 亩）；2）变更调查为林地，林业调查为非林

地的 8774 块（面积 36803.30 亩）；3）变更调查结果林业调查结果均

为林地的 13249 块（面积 71509.26 亩）。 

2、数据（库）检查情况 






